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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基层卫生高级职称申报材料清单

一、申报人员提交材料
	序号
	材料内容
	需提交人员
	要求

	1
	身份证
	所有申报人
	

	2
	个人免冠近照
	所有申报人
	图片

	3
	学历学位证书
	所有申报人
	

	4
	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类
	

	5
	医师/护士执业证书
	医师类、护理类
	

	6
	规培合格证书
	规培对象
	

	7
	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或批文）
	所有申报人
	

	8
	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书
（或批文、合同）
	所有申报人
	

	9
	任期内年度考核材料
	所有申报人
	

	10
	任期内医德考评材料
	医疗机构医药护技类
	

	11
	高级实践技能考试成绩单
	免考人员除外
	

	12
	进修材料：《福建省农村卫生技术人员进修学习登记表》《进修结业证书》等
	公卫、卫管专业除外
	

	13
	专业理论水平与业务技术能力代表作：任期内不同年度专题报告5篇；对应专题报告的佐证材料（病案等）
	所有申报人
	按设病床、不设病床相应要求提交

	14
	工作量申报表
	所有申报人
	

	15
	业务技术工作总结
	所有申报人
	在线填写

	16
	《评审表》《简明表》
	所有申报人
	系统导出

	17
	汇报材料
	申报正高级人员
	幻灯


备注：
1.上表中未特殊要求的，均指PDF格式原件扫描件。其中第13、14项材料需同步准备一套“盲件”：
（1）不可上传图片转制的或带有办公软件编辑涂抹痕迹的PDF电子版本。
（2）本人姓名应涂黑“■”隐去；本人工作单位（含名称、登记号、地址等）、所在城市、联系方式（含电话、邮箱、邮编等）、同单位医务人员姓名及其他有明确指向性的信息，涂白“□”隐去。
（3）涉及患者个人信息的部分，按有关规定处理。病案号（住院号）须保留作为原件-盲件对照审核依据。
（4）因申报人员上传材料或填报信息不符合要求，对盲审造成影响的，后果由申报人员承担。
2.如有符合闽卫人〔2022〕111号文要求的业绩成果代表作（详见全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通知），则无需提交第13项专题报告及其佐证材料（但工作量要求中的每年专题报告数量仍须达到，专题报告信息仍须在申报系统登记）。各类业绩成果用于申报基层卫生高级职称并通过评审的，不可再用于申报卫生高级职称。
3.汇报材料于全省审核结束后上传。
二、用人单位提交材料
	序号
	材料内容
	要求

	1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扫描上传（PDF）

	2
	基层单位高级职数使用审核表
	扫描上传（PDF）

	3
	公示材料（含公示文件、公示照片）
	扫描上传（PDF）

	4
	所有申报人员《评审表》（加盖公章）
	原件3份

	5
	所有申报人员《简明表》（加盖公章）
	原件1份


三、设区市（含平潭）职改办提交材料
	序号
	材料内容
	要求

	1
	委托评审函
	原件1份

	2
	申报人员花名册（加盖公章）
	原件1份

	3
	申报人员代表作汇总表（加盖公章）
	原件1份

	4
	所有申报单位高级职数使用审核表（加盖公章）
	原件1份

	5
	所有申报人员《评审表》（加盖公章）
	原件1份

	6
	所有申报人员《简明表》（加盖公章）
	原件1份


备注：
1.各项纸质材料按上表顺序叠好放入档案袋（其中职数表须对应花名册申报单位顺序叠放，《评审表》《简明表》对应花名册申报人员顺序叠放），封面注明所在设区市（平潭）名称。分装多袋的，注意标记装袋顺序。
2.《评审表》当地自留2份，待评审结束领取评审意见表后可整合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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